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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
关于做好2021年秋粮收购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

国粮办执法〔2021〕266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（粮

食局），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、中

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、北大荒农垦

集团有限公司，各垂直管理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部门《关于切实做好 2021 年秋粮

收购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粮粮〔2021〕17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保障

国家粮食收购政策落实到位，保护种粮农民利益，现就做好 2021

年秋粮收购监督检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

辖区内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各类主体（含确定政策性收储库

点的管理单位、粮食企业和库点）。其中，政策性粮食委托收储

库点和租赁库点为重点检查对象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各地各单位要结合正在开展的粮食购销领域专项整治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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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粮食流通“亮剑 2021”专项执法行动，根据今年秋粮收购形

势特点，认真分析研判辖区内秋粮收购工作中存在的风险隐患，

积极适应收储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和市场化收购比重不断提高的

新形势，突出抓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两个市场的监督检

查。

（一）加强对政策性粮食收购的监督检查。积极适应收购市

场的形势变化，强化对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各环节，特别是定点、

收购验收环节的监督检查。

1.定点环节。重点检查在政策性粮食收购定点过程中，是否

存在违反程序、审核不严、弄虚作假等不符合定点要求的行为，

排查定点企业是否存在不良信用记录、财务资金状态等，防范违

规挂靠、“国皮民骨”导致管理失控危及政策性粮食安全等问题

发生。排查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库点确定流程是否合理合规，是

否存在违规租仓或委托储粮、启用未经报批和现场审核的仓房、

启用存在安全隐患或已涉粮案件的企业仓房储粮等违规行为。

2.收购环节。一是检查空仓验收制度执行情况。排查是否按

规定对拟定收储企业库存粮食进行登记封存，是否锁定已验收的

空仓仓号，相关影像资料留存是否完整。二是检查收购入库流程

和业务管理情况。排查收购业务流程是否规范，是否严格执行粮

食收购入库质量安全检验制度以及国家相关质量和食品安全标

准，是否严格执行国家增扣量规定，是否存在拖欠售粮款，是否

存在“以次充好”“先收后转”“转圈粮”“以陈顶新”“掺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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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假”“拒收合格粮食”等违法违规行为。三是核查收购资金和

利息费用补贴拨付结算情况。是否存在区域性“卖粮难”风险，

是否存在克扣补贴、“打白条”或拖欠农民售粮款等违法违规行

为。四是检查收购业务公平公正公开和留痕情况。是否规范使用

政策性粮食收储“一卡通”系统，粮食出库凭证、影像资料、车

辆出入库记录等资料是否妥善保管，是否价格上墙、标准上榜、

样品上台；收购定等定质、扣水扣杂标准是否公开，质量检验相

关仪器设备是否按规定检定校验。五是切实加强粮食入库验收环

节的监督检查。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入库验收走过场，虚假验收现

象，是否对发现的质量不达标、食品安全指标不合格以及政府储

备粮食储存品质不宜存的入库粮食及时退出政策性收购并妥善

处置，是否建立规范严格的数量、质量管理档案，是否对验收发

现的通过填埋杂质等外来物质方式充抵库存行为进行严肃处理。

（二）加强对市场化粮食收购的监督检查。认真落实新修订

实施的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，做好粮食收购许可改为企业备案

相关工作，做到规范备案管理、优化收购服务。依法依规加大对

粮食收购市场秩序的监督检查力度，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入市收

购，监督指导粮食收储企业严格遵守“五要五不准”收购守则，

核查收储企业是否在收购场所显著位置公布粮食收购品种、质量

要求、量（价）折扣规则、12325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监管热线

等相关信息，强化为农服务意识，满足售粮农民需要，让农民交

“明白粮”“放心粮”“舒心粮”；重点加强粮食收购活动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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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检查，排查是否存在拖欠售粮款、坑农害农等行为。在粮食

收购中做到现款结算、不打白条；有关中央粮食企业是否督促直

属企业及其租仓储粮点、委托收储库点严格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

策，采取切实措施，严格规范粮食收购、资金结算工作流程，防

止发生任何形式的“打白条”、“高息”骗用农民售粮款等违规违

法行为。密切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压级压价、囤积居奇、哄抬

物价等价格违法行为，营造诚信经营、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。

三、检查时间

秋粮收购监督检查工作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开始，至 2022

年 3 月底结束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适时派出工作组对各地

开展秋粮收购监督检查工作进行督导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秋粮收购监督检查工作是深入贯彻党

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有关决策部

署，强化行政监管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。各地各单位

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坚持结果导向、问题导向，认真制定具

体检查方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高质量开展监督检查，确保不走过

场，不流于形式。

（二）分清压实各方责任。各地要在当地党委、政府的统一

领导下，按照粮食安全实行党政同责的要求，严格执行《关于进

一步强化国家政策性粮食日常管理和依法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国粮执法〔2021〕85 号）等粮食收储政策规定，切实规范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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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收储企业的收购行为，夯实收购企业的管理责任。严格落实中

储粮集团公司政策性粮食收购政策执行主体责任，确保国家政策

落实到位、规范执行。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及粮食和储备部门的属

地监管责任，切实加强粮食收购过程中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的属

地管理。

（三）强化社会宣传和监督。各地各单位要广泛宣传国家粮

食收购政策，引导收储企业主动守法、诚信经营，引导种粮农民

提高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。畅通诉求渠道，用

好 12325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监管热线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强

化舆论宣传和引导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相关检查情况要以适当

方式向社会公布。对检查发现的情节严重、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，

要坚决予以曝光，以案示警、以案促改，持续营造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创新监督检查方式。各地要坚决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检查要求，规范使用全国粮食行业“双随机”抽查应用平台。

采取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、明查和暗访相结合的方式，全

面掌握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情况。将强化外部执法检查与加强企业

内部管理结合起来，不断规范粮食收购行为。

（五）有效形成监管合力。各地粮食和储备部门要主动向当

地政府汇报检查情况，及时有效处理解决检查发现的问题。加强

与纪检监察、财政、市场监管、农发行等相关部门单位的沟通协

调，建立长效监管机制，提升监管效能。对检查发现的不属于本

部门管辖的问题线索，应当按规定及时移交相关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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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工作总结及典型案例请于 2022 年 4 月 5 日前书面报送

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执法督查局。重大情况请及时报告。

附件：2021 年秋粮收购检查典型案例登记表

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